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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融信用评级有限公司

技术政策委员会委员评聘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技术政策委员会委员（以下简称“委员”）

评聘管理的工作，更好地贯彻落实《技术政策委员会工作制

度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委员仅包括公司正式员工，不包含

外部专家委员。

第二章 任职资格

第三条 委员应具有足够的经验、能力和专业知识，能

够独立撰写、讨论和制定技术政策文件。

第四条 委员应具备以下资格：

（一）大学大专及以上学历；

（二）技术政策委员会主任（以下简称“主任”）须具

有证券市场资信评级机构高管任职资格；

（三）近 3 年无违反职业操守的记录；

（四）有 1 年以上（含 1 年）的评级或相关工作经验；

（五）在近 2年曾撰写过行业研究报告或技术政策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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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评 聘

第五条 委员的评聘应遵循“公司评聘、本人自愿”的

原则。

第六条 委员主要由公司及分支机构的金融、证券、财

务、经济、会计、审计、管理、法律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

和中高级管理人员构成。

第七条 委员评选采用推荐和自荐相结合的办法。

第八条 每年12月，技术政策委员会秘书处（以下简称

“秘书处”）负责组织委员评选工作。

第九条 有参评意向的员工应按时将推荐或自荐材料

报送秘书处，提交材料应包括但不限于：

（一）《技术政策委员会委员评聘申请表》（附件1）；

（二）学历、学位证书；

（三）相关职称、资质证书；

（四）论文、著作及专业技术报告等；

（五）其它有关资料：能够加强说明自身专业技术工作

业绩的补充材料。

第十条 秘书处负责审查报名人员资料的真实性，并据

实填写《技术政策委员会委员评聘打分表》（附件2）和《技

术政策委员会委员评聘评审表》（附件3）。

第十一条 秘书处将报名人员资料、《技术政策委员会

委员评聘打分表》和《技术政策委员会委员评聘评审表》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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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主任审核，确认委员候选人。

第十二条 秘书处将委员候选人的《技术政策委员会委

员评聘打分表》和《技术政策委员会委员评聘评审表》上报

至公司总经理办公室。总经理办公会讨论后，决定委员名单。

第十三条 评审结束后，委员由公司总经理聘任或解聘，

任期3年。

第十四条 每届委员在就职前，应在主任带领下参加就

职宣誓仪式。就职宣誓仪式由秘书处组织，由董事长或总经

理监誓。

第十五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委员，经主任同意后，可以

连任：

（一）热爱技术政策工作，积极参加技术政策委员会组

织的各项活动；

（二）积极参与公司技术政策研究工作，能够提出富有

建设性、创新性意见；

（三）按时、保质完成所承担的技术政策研究和评审工

作；

（四）按时、保质完成主任布置的其它工作。

第十六条 委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终止聘任：

（一）离职；

（二）违反法律法规、规章、准则和公司制度，或有不

良职业操守，经主任提议，报公司总经理批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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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年度工作考核为“不合格”，经主任提议，报公

司总经理批准；

（四）无故或未经主任同意的2次以上不参加技术政策

委员会会议或培训；

（五）年度会议出席率低于90%；

（六）因工作变动，不宜继续担任委员；

（七）超过聘期，未准予连任；

（八）其它应终止聘任的情形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本制度由技术政策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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